武汉东湖学院学生工作处
关于做好2022届毕业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还款确认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确保我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健康持续地发展,根据湖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要求，现就做好学校2022届毕业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确认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管理责任主体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后管理工作以学院为主体，明确任务，责任到人。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副院长为第一责任人，相关辅导员需建立贷款催收工作QQ群，定期（按季度）通过贷款学生QQ群、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贷款毕业生，提醒学生信守承诺、按时还款。特别是每年11月20日-12月20日期间，要加大提醒力度，督促学生按时履行还款责任。

二、核准贷款毕业生信息

各学院应认真核对《2022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毕业生名单》中的学生信息，绝对保证信息准确无误，如发现统计名单中有问题，或者有毕业生转学、转专业、休学、实际贷款金额有出入的情况，请及时将信息集中反馈给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三、开展贷款毕业生培训

根据湖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求，各学院在毕业生离校前对贷款毕业生开展集中培训，培训内容为金融及诚信知识、还款流程与还款操作及其他相关知识。

（一）金融及诚信知识：可以组织征文、讲座、演讲等活动，让毕业贷款学生充分认识到个人应该承担的贷款责任和义务，以及违约对个人信用造成的严重危害。

（二）还款流程、支付宝还款操作：由相关辅导员负责讲解，辅导员应提前熟悉还款流程和支付宝还款操作。培训要达到人人皆会操作的目的。

四、组织办理还款确认手续

（一）认真做好获贷毕业生的“毕业确认”和“信息变更”。通知获贷的2022届毕业生务必在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前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网站（https://sls.cdb.com.cn），进入“毕业确认申请”页面，核实相关信息，如实填写个人就业去向与最新联系方式。如信息有错误或需更新信息，可到“个人信息变更”中先修改，然后回到该页面，点击“申请”，完成申请（支付宝会在还款日前5天通过更新后的手机号码发送还款提示信息）；如无错误，点“申请”即可完成。(注意：参加研究生考试、专升本的学生按正常程序申请毕业确认，待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于8月1日前在系统中申请就学信息变更，并向当地资助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办理延期手续，附录取通知书等有关证明材料。)

（二）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将学生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表》导出后下发至各学院。各学院联系获贷毕业生认真核对《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表》中“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和“贷款情况”等重要信息。学生核对无误后，在左下角“借款人签字”处签名并按“右手拇指红手印”。如核对有误，除系统中更改外，学生在确认表上进行手写更改，并在更改处加盖“右手拇指红手印”，并在左下角“借款人签字”处签名，学习了解还款政策及注意事项。（必须由学生本人签字、盖印，一式两份，一份学生留存，一份学校留存）请以学院为单位（不接受单个学生或辅导员提交），6月6日前将核对完毕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表》一份交至行政楼A102室，由学校统一留存。
五、工作要求

（一）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确认工作。学院将相关要求及时传达给每一位获贷的毕业生，按照相关说明和要求指导毕业生填写相关材料，认真做好还款工作解答，确保获贷毕业生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二）各学院要以获贷毕业生的还款确认工作为契机，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和感恩教育。结合国家助学贷款诚信教育主题活动，各学院应组织获贷学生召开“诚信还贷、造就未来”的网络主题班会或座谈会，引导获贷学生充分认识到诚信还贷的重要性，以及违约对个人信用造成的严重危害，科学指导获贷毕业生制订合理的还款计划，培养学生诚信品质。

（三）各学院要注重毕业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确认工作的落实，并认真总结。6月6日前，各学院将围绕毕业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确认工作开展诚信教育主题培训总结材料（照片、文字）交至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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